
香港公司合约订立的规定

公司合约订立的一般规定

代表公司订立的合约，可按下列方式订立：

　 1． 如果合约在个人之间订立，并且法律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须盖上印章的，可以由公司的代表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盖上公司印章。

　 2． 如果合约在个人之间订立，并且法律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承担合约责任各方签署的，可由公司的代表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根据公司明订或默示的授权而行事的人签署。

　 3． 对于可以口头方式订立而无须出书面记录的合约，如可以由个人订立，那么可由根据公司明订或默示授权而行事的人代表公司以口头方式订立。

　　据此订立的合约在法律上有效，并对公司及其续承者以及该合约的所有其它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另外，以上述方式订立的合约，可以以上相同的方式予以更改或解除（《公司条例》第32条）。

公司成立前的合约

公司成立前的合约是指在公司成立之前的组建过程中根据需要，以待设立公司的名义签定的合约。一般说来，该合约对成立后的公司无约束力。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权要求成立后的公司履行合约。公司也无权依此合约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约义务。合约的效果只能由签订合约的直接当事人承担。但成立后的公司可以对该合约予以追认。判例及立法表明这种追认具有追溯效力。合约被如此追认后，则代公司订立合约的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不得大于假若该人在公司成立后，未获公司授权而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公司订立合约的情况下所须承担的责任。

公司成立后的合约 

公司自处长签发注册证书时起具有法人资格，能够独立进行业务活动，具有缔约能力。但公司毕竟为一法律上拟制的人。公司的行为必须由自然人代为进行。具体到合约的签订上也是如此，成立后公司的合约在签订上有两个要求：代表公司行事的自然人必须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且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所订合约的内容不得超越公司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的范围。就第二个要求而言，如果公司合约超越了公司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的范围，即属越权契约。有时公司签订的合约虽未超出公司章程大纲和公司章程细则，但却超越了公司授权的行为人之权限范围。这类合约，称为"未经授权签订的合约"。此种合约与越权契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相对无效，可以经公司追认批准而变为有效；后者绝对无效，并不能经股东追认而变得有效。之所以规定未经授权的合约仍可能有效，是因为在现实交易中，与公司交易的对方并不能十分清楚公司代表人的权限范围，哪怕已查阅公司的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亦如此。在此情况下，固守未经授权签订的合约无效这一原则就很不利于对交易对方的保护，同时有损交易的安全。

　　一般情况下，公司章程细则会明文规定何人可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约，如无此规定，董事局可以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约。董事局可将这一权力授予某位董事、经理、董事经理行使。经授权代表公司签订合约的人或依照规定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合约的人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合约的效力，分以下几种情况予以讨论：

　　1． 依授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约的人所订合约，如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的，那么自然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公司对代表人的代表权限予以的限制不易为外人所知，而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已尽适当注意义务未觉察出代表人超出了公司对其代表权限的限制，那么该合约仍有效。公司不得以该合约超出授权而拒不执行之。但公司可在履行合约后，向越权行为人追偿。

　　2． 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的董事、经理、营业代表即使未得到明确的授权，他们代表公司对外签订的合约对公司同样具有约束力。如：A为甲公司的董事，与乙公司签订了几项合约，但都未经甲公司董事局的批准，甲公司的董事局从未查问过这些合约，并承担了这些合约的责任。最近一次A代表甲公司又与乙公司签订了一合约，但甲公司拒绝履行。理由是A的行为是未经授权的。法院判决的结果是甲公司必须履行这一合约，因为甲公司以往的行为已表明它对A已进行了充分的授权。该案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自称原则（the doctrine of holding out）"。根据该原则，该公司的行为足以使交易的对方相信代表公司签订合约的行为人已得到公司的授权，纵使实际上并非如此，该行为人代表公司对外签定的合同对公司仍有约束力。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存在明显可疑之处，该原则即不适用，因为合约的对方对这些可疑之处应当有所注意，并慎重行事。"自称原则"与大陆法系民法中的"表见代理"有着相同的法理基础。

　　3． 有时公司的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可能规定了某些人可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约，但公司的内部可能规定了各种授权的手续和授权的范围，而这些规定往往又不易为外人所知，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人只能根据公司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的规定进行判断。在此情况下，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人就可以认为某些人已经完成了有关授权手续即得到了授权。在《不列颠皇家银行诉特尔匡》一案中，T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有权就公司全体股东大会普通决议案所拟定的款额向外借款。T公司向皇家银行发出盖有公司印章的保单（bond），但实际上该项借款并未履行章程规定的程序，即未经全体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通过。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该公司仍应受该贷款合约的约束，因为贷款银行有理由认为该保单已获决议的通过。法官在判决理由中称："与公司交易的人士必须细读其公开的档，并应考虑拟议中的交易是否与其文件相符。但他们无须再进一步做些什么，他们不必深入查询公司内部工作程序是否正确。"

"特尔匡规则"的例外：

　　1． 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有关交易是未经公司授权的，那么该第三人不能主张交易有效；

　　2． 第三人取得档是伪造的，如：公司章程细则规定有效的股票必须盖有公司的印章且有两名董事签署。某人取得了该公司的股票，但股票上的印章却是伪造的。法院认为被伪造的股票无效，公司对此无须负责；

　　3． 第三人只要查阅公司的章程细则就能知晓行为人是否有权代表公司签约而未查阅的，"特尔匡规则"就无适用的余地；

　　4． 如果交易的性质不平常，则交易的对方应当注意到该不平常的情况。例如：由于公司秘书的职权一般是代表公司签订有关行政管理的合约，如果公司的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授权公司秘书签订销售方面的合约时，交易的对方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该秘书已经获得公司授权，因为签订销售合约对公司秘书来说属不平常的一种权力。

在公司不受其代表人行为约束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向未被授权的行为人请求补偿损失。即使公司对未经授权签订的合约不必承担责任，

相关文章

